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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广州工控健康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仅为协议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

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框架协议的付诸

实施存在变动的可能性，具体合作事项以双方正式签订的合同或协议为准。 

2、本协议为双方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的基础，不涉及具体金额，目前无

法准确预测本协议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协议签订概况 

2022 年 2 月 24 日，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钢琴”

或“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珠江钢琴文化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教

公司”）与广州工控健康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康教育公司”）签订《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书》。为加强国有企业品牌管理体系建设，提高品牌知名度及影

响力，促进国有企业品牌强强联合，协议双方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

互利、合作共赢”原则，建立长期、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 

本协议无需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未来根据本协议涉及的具体事

项，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要求，及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合作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州工控健康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社会信用代码证：91440101MA5AM46R59 

4、法定代表人：唐启明 

5、注册资本：22,709.9197 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7 年 11 月 28 日 

7、注册地址：广州市荔湾区鹤洞路 22 号四楼 

8、经营范围：采购代理服务；办公服务；单位后勤管理服务；酒店管理；

餐饮管理；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体验式拓展活动及策划；人力资源服务

（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

动；供应链管理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

理；企业管理咨询；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医院管

理；机构养老服务；养老服务；幼儿园外托管服务（不含餐饮、住宿、文化教育

培训）；母婴生活护理（不含医疗服务）；护理机构服务（不含医疗服务）；中小

学生校外托管服务（不含餐饮、住宿、文化教育培训）；托育服务；业务培训（不

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日用杂品销售；咨询策划服

务；玩具销售；停车场服务；食品经营（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园林绿化工程施

工；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康复辅具适配服务；劳动保护用品销

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服装制造；母婴用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医疗服务；诊所服务；食品

经营；餐饮服务；小餐饮。 

9、关联关系：珠江钢琴、文教公司与健康教育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最近三年交易情况：最近三年珠江钢琴及文教公司与健康教育公司未

发生类似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健康教育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备良好的履约

能力。 

（四）经查询，健康教育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方 

甲方：广州工控健康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广州珠江钢琴文化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二）合作内容 

现甲方旗下 20 家幼儿园（含托育中心），拥有广钢幼儿园品牌优势、强大的

师资队伍、优越的学生资源以及多年办学经验。乙方是一家集钢琴、数码乐器、

音乐教育、文化传媒协同发展的综合乐器文化企业，拥有专业化的培训经验和课

程、师资团队以及钢琴直营的优势，拟未来双方共同合作，共同发展。合作内容

如下： 

1、教育合作 

（1）双方合作开办珠江钢琴实验班。甲方在旗下幼儿园设置特色班，以爱

上启蒙集体课形式为主，由导师带着孩子们认识 61 种乐器，22 位音乐家及其背

后的故事，通过日常教学环节训练孩子绝对音感，训练学员听、唱、弹、读、写、

律动、创作、欣赏及合作能力。 

（2）合作推行 430 课后集体音乐课程，开展如声乐、合唱、爱上乌克丽丽、

爱上键盘等系列课程。 

2、钢琴销售合作 

甲方以分销合作或提成方式参与钢琴分销业务。乙方配合宣传、培训及辅助

销售。 

3、办园合作 

甲方与乙方以合资开办新园的模式，共同经营，共同合作发展教育事业。 

4、文化实践活动合作 

（1）甲方组织幼儿园师生到珠江钢琴创梦园（荔湾区）、恺撒堡音乐厅、钢

琴博物馆、钢琴工厂（增城区）等场所开展参观研学活动，并在上述场所挂牌“甲

方幼儿园研学基地”。 

（2）甲方旗下幼儿园内设置珠江钢琴展示厅或小型博物馆。 

（3）甲方与乙方联手合作各项音乐类比赛赛事或甲方参与珠江钢琴举办的

钢琴、合唱等技能比赛。 

（三）合作期限 

合作期限为 5 年，自 2022 年 2 月 25 日起至 2027 年 2 月 24 日止。在合作期

限内，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解除合同。合作期满，双方可签订



补充协议或重新签订协议。 

（四）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若不按合同约定执行，造成另一方其他损失的，由责任方负责

赔偿，因不可抗力因素不能履行合同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应及时通知对方，

并提供事件原因的详情。 

2、协议双方任一方未经另一书书面同意，擅自将本协议权利义务及在本协

议基础上签订的项目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全部或部分转让、分派给任何第三方的，

守约方有权单方解除本框架协议。 

（五）其他内容 

1、双方应依法依规，结合本框架协议书确立的原则和相关规定，推进具体

合作事宜。无论选择何种合作方式，都需要签署正式合同，以进一步明确双方之

间的权利义务。 

2、如遇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未尽事宜时，双方另行协商或签订具

体协议。 

3、因本框架协议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均可向荔

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本框架协议书壹式肆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贰份。自双方签字、盖章

之日起生效。 

四、框架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协议双方通过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有效协同双方资源，充分发挥双方优势，

对公司教育业务领域的拓展、教育体系的搭建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公司文

化产业布局落地，有利于推进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本协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履行协议而对健康教育

公司形成依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本协议为双方推

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的基础，不涉及具体金额，故目前无法准确预测本协议对公

司本年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的影响。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仅为协议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具体合作

事项将根据双方后续工作进一步落实和推进，尚存在不确定性。本协议的签订不



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未来根据本协议涉及的具体事项，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及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一）公司最近三年未披露框架协议或意向性协议。 

（二）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收到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广州市国资委”）印发的《广州市国资委关于拟转让广州珠江

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穗国资函〔2021〕43 号）。广州市国资

委拟将其直接持有的公司 51.00%股份以无偿划拨方式转至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公司 16.40%股份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至广州产业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均尚未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2 年 2 月 22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日报》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及协议

转让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12）。本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

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动。 

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所持限售

股份解除限售的情况；除前述控股股东减持计划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

收到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和董监高拟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通

知。 

七、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http://www.cninfo.com.cn/

